
臺北市111學年度國小素養導向英語口說評量活動
設計獎勵計畫
1、 依據
一、前瞻基礎建設─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2030雙語國家政策計畫。
二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推動英語教學實施要點。
二、臺北市111學年度提升國民中小學師生口說英語展能樂學計畫。
2、 目的
1、 透過多元評量，提供學生英語文口說學習鷹架
2、 運用互動學習網站平台，增進學生英語文口說能力
3、 辦理校內研討，協助教師進行口說評量活動設計 
3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4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中山區長春國民小學
5、 獎勵對象：
本市公立國小英語科教師（含代理教師）及相關推動計畫人員
6、 計畫期程：自112年2月1日起至112年7月31止
7、 辦理方式：
1、 各校請於112年4月30前檢送活動設計表(附件1) 之電子檔案WORD檔及核章掃描檔PDF檔至共享雲端硬碟供審查作業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審查核定後，補助申請學校辦理「素養導向英語口說評量活動設計」，每校補助鐘點費4,000元及辦公文具用品1,000元，共計5,000元。請通過的各校至表單連結填寫貴校保管款匯款帳號（https://forms.gle/PDisCjKwJQhRnH8DA），俾憑辦理撥款作業。
3、 獲補助學校需於112年7月14日(星期五)前檢附實際支用明細表一式2份（附件二核章版）、活動設計成果（附件三核章版）及原始憑證送回長春國小(聯絡箱033) 核銷，如有餘款請以電匯方式繳回長春國小。
4、 活動設計表（附件1）及活動設計成果（附件3）電子檔案（含WORD檔及核章掃描檔）請另傳送至共享雲端硬碟(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fHEGx5677pKs8dKVrfRKQkKXbW6QSXek?usp=share_link)，各校成果將擇優提供全市學校觀摩。
5、 本案由國教署及臺北市教育局補助各校辦理本獎勵活動，經費依臺北市教育局相關會計原則編列與核銷，且不得作為資本門及設備採購之用。
6、 倘有未盡事宜請洽長春國小林家銉專案教師，電話：(02)2502-4366轉分機129或 Email：t019@ccps.tp.edu.tw。
8、 獎勵：
一、各校英語教師於111學年度第2學期實際執行本項計畫並繳交口說評
    量活動設計者，嘉獎1次。 
     二、各校推動業務行政人員，完成附件繳交至長春國小後，另予推動有功人
         員嘉獎1次2人。
玖、注意事項
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或修正，將以最新公告為主。














附件1
	臺北市(        校名   )
   111學年度素養導向英語口說評量活動設計表

	設計理念及評量目標： 





	序號
	項目
	學 校 說 明

	1
	評量時段
(時間)
	

	2
	評量次數
	

	3
	評量內容來源
	

	4
	評量實施方式
	1.口說評量時間

2.口說評量標準

3.口說評量題型/配分

4.口說評量佔學期評量總成績百分比

	5
	學生學習
效益評估

	


     教學組長 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
附件2
	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各項活動實際支用明細表

	活動計畫名稱 : 臺北市111學年度國民小學素養導向英語口說評量活動設計實施計畫

	委託機關編號及名稱: 05001教育局
	
	

	受託機關編號及名稱:
	
	
	

	經費：原撥 5,000元，實支 xxx元，節餘xxx元
	

	活動結束日:112年6月30日
	
	
	

	序號
	年
	月日
	受款人
	用途別
	摘要
	金額

	1
	112
	/
	XX人等
	285講課鐘點.稿費.出席審查及查詢費
	XX等講授授課鐘點費
	0,000

	2
	112
	/
	XX人等
	
	XX等講授授課鐘點費
	0,000

	3
	112
	/
	XX人等
	
	XX等講授授課鐘點費
	0,000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鐘點費小計
	0,000

	4
	112
	/
	XX文具公司
	32Y其他
	文具.紙張.其他用品消耗及雜支
	,000

	
	
	
	
	
	其他用品費小計
	0,000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合    計
	5,000 



承辦人員：	         教務主任：	              會計：	               機關長官：






附件3
	臺北市(        校名   )
   111學年度素養導向英語口說評量活動之成果

	1.請提供照片並加註文字說明
2.照片內容可以為規劃實施歷程、試題範例、實施成果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     教學組長              教務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
